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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各單位執行各項經費，因特殊情況需預先向學校申請經費預支或墊付

者，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經費預支、經費墊付之定義如下： 

一、經費預支：係指辦理公務需支付之款項，無法依本校付款申請程序逕支

付給收款人或出售營業人，且單位零用金額度不足支應者。 

二、經費墊付：係指對外爭取補助或委辦計畫案，在補助或委辦經費尚未核

撥前，基於計畫執行需求；或本校年度預算核定前，為預先辦理次學年

既定支出項目之請購程序，需申請學校先行墊付經費預算者。 

第三條 申請經費預支，於該活動日前一個月內始得提出。申請時，應填報經費預支

申請表，檢附活動計畫、活動預算表及相關文件，並敘明理由，經單位主管、

會計室審核及校長﹙或授權人﹚核准後，依本校付款申請程序辦理。但申請

經費預支金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得經單位一級主管簽核後，依本校付款

申請程序辦理。 

得申請經費預支人員﹙簡稱借款人﹚，需為本校專任教職員工、約聘人員或

計畫專任助理人員。 

借款人員應將所預支款項，悉數用於預支經費項目，不得私自挪用；對預支

款項應負保管職責，如有遺失，應自行負責賠償。 

第四條 申請經費墊付，於申請計畫經補助或委辦單位同意經費補助，或預先辦理之

請購案確為本校既定執行項目者，始得提出辦理。 

申請前項經費墊付，計畫主持人或單位經辦人員分別應填報「計畫經費墊付

申請表」(附表一)或「公務經費墊付申請表」(附表二)，檢附已獲同意補助或

委辦文件、經費核撥規定、經費核定表或相關文件，並敘明理由，依行政程

序簽請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單位一級主管、會計室會簽及校長(或授權人)

核准後，送會計室辦理。 

第四之一條 在本校不支領薪資之計畫主持人申請經費墊付，除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

外，須另外簽署「計畫經費墊付切結書」(附表三)，並應符合以下條件

及限制： 

一、除政府部會之計畫另有規定外，欲申請經費墊付之計畫至少應編列

百分之二十之行政管理費(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實施暨獎勵辦法」

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將百分之十五調整為百分之二十計算

之)；且本校得於計畫補助經費入帳後先行收取行政管理費。 

二、計畫經費墊付申請，每位計畫主持人最多可申請兩件，如已達兩件



需再申請墊付者，需先歸還一件後才可申請。 

三、計畫經費墊付申請之金額，最多以該計畫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五十為

限。 

第五條 辦理經費預支者，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且於該項經費預算執行期限結束

十日前，檢附經費支出原始憑證及相關文件，依本校付款申請程序辦理預支

款項之歸還及繳回餘款。 

前項預支經費，未按預訂日期歸還，經會計室通知後二週內仍未歸還者，該

學期不得再辦理經費預支；經第二次以上通知仍不辦理歸還者，由會計室查

明簽辦，經核准後自借款人次月起薪資三分之一額度內逐月扣還，至全部還

清止。 

第六條 辦理經費墊付者，於該計畫補助經費核撥後或本校年度預算核定後，由會計

室辦理歸墊。 

在本校有支領薪資之計畫主持人，因計畫未能依約執行遭補助單位扣減經

費，或因政府預算刪減影響計畫補助經費額度，致本校已墊付經費無法全數

歸墊時，其差額該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案後三個月內負責歸墊。逾期者，

由會計室查明簽辦，經核准後計畫主持人有支領薪資者，自其次月起薪資三

分之一額度逐月扣還，至全部還清止；預先辦理之請購案確為本校既定執行

項目者，如因故無法全數歸墊時，其差額同意由會計室查明簽辦，經核准後

由申請單位負責清還，至全部還清止。 

第六之一條 在本校不支領薪資之計畫主持人於本校墊付之經費未全數歸墊前，不得

支領該計畫主持人費或相關酬金。因計畫未能依約執行遭補助單位扣減

經費，或因政府預算刪減影響計畫補助經費額度，致本校已墊付經費無

法全數歸墊時，其差額該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案後三個月內負責歸

墊。逾期者，計畫主持人應立即另覓經費來源或從相關研究酬金與權益

收入扣還；且該計畫不得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實施暨獎勵辦法」申請

計畫管理費獎勵金。 

計畫結案後六個月內，在本校不支領薪資之計畫主持人如未完成所有墊

付經費之歸墊，本校得聲請法院強制執行，期間本校所受之全部損害及

行使權利所生之一切費用(包括計畫違約金、律師費、訴訟費以及強制執

行費等)皆由計畫主持人負擔。 

計畫經費尚未依約撥付本校前，在本校不支領薪資之計畫主持人辦理離

職、轉職或退休，應無條件先歸還向本校所借墊付經費，方可辦理離校

手續。 

第七條 本辦法訂定前，已完成經費辦理預支或墊付之款項，有未能歸還或歸墊者，

適用第五條第二項及第六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